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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

？朱广 新
＊

【 内容摘要 】 对于可撤销的 法律行为 ， 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 当 事人一方一种变更法律行为的权

利
，
不会直接产 生权 力意志妨害私人 自 治之弊 ， 因 为法院能否介入法律行为之中

，
完全取决于 当事人

一方是否行使 变更权的 自 主意思。 域外关 于法律行为 的最新立法也普遍承认可撤销法律行为 于个别

情形下 可予 以变更 。 我 国 法院也不乏合理适 用 可变更法律行为规定的判 决 。 总体而 言
，
完全沿袭与

全部废弃我 国现行法关 于可变更法律行为规定的极端做法皆 不可取 ，部分保 留可变更法律行为 制度

并对其加以补充完善的做法比较可行 。

【 关键词 】
可撤销法律行为 撤销权 变更权 意思 自 治

我 国 《 民法通则 》第 四章第
一

节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具有很多独特之处 ，对于重大误解 、显

失公平的 民事行为 ， 当事人可 以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即为其中之
一

。 《合同法 》不仅沿袭了这
一

规范模

式 ，而且将可变更的法律行为由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扩展至欺诈
、胁迫 、

乘人之危的情形 。 根据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 《 民通意见 》 ）

第 ７３ 条第 １ 款和《合同法 》第 ５４条第 ３ 款关于变更与撤销之间关系的规定以及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 ，

变更旨在赋予当事人一方一种可以替代撤销权的救济权 。

ｍ我国 《 民法通则 》和 《合同法 》关于可变

更法律行为的独特规定亦可称作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规则 ， 即对于可撤销 的法律行为 ， 当事人一方

除可行使撤销权之外 ，
还可选择通过行使变更权消除法律行为效力 的不确定状态 。

我国 《 民法通则 》 和 《合 同法 》 为何独树
一

帜地肯认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规则 ，这
一做法是否

可取 ？ 近三十年来 ， 鲜有人对此作 出深入分析 。 这种近乎
“

集体失声
”

的学术现象给 《民法总则 》立

法带来
一

个相当大的难题 ， 即在修改完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时 ，应如何处理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制

度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的 《 民法总则征求意见稿 》对此接受了个别专家建议稿的意见 ，

Ｍ完全继承了

《 民法通则 》和 《合同法 》 的相关规定 。 然而 ， 当该立法方案遭到权威学者的批判时 ，

［
３

 ］

全国人大法工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本文 系 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 目
“

中 国 民法重述 、 民法典编纂与社会主义 市

场经济法律 制度的完善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４ＺＤＣ０ １ ８ ） 的阶段性 成果 。

〔
１

〕
参见湖北省荆 门 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４） 鄂荆 门 民二终 字第 ０００４０ 号 民事判决 书

；
重庆 市荣 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４） 荣法民初

字第 ００２ １ ０ 号 民事判决书 ；
山 东省济南 市 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４ ） 济民

一终字 第 １ ５ ７ 号 民事判 决书 。

〔
２

〕
例如 ， 中 国 法学会民法典编幕项 目 领导 小组和 中 国 民法学研究会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提交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 民法总则 专 家建议稿 》 。

［
３］

参见梁慧星 ： 《 〈
民法总则 草案 （ 征求意见稿 ） 〉 ： 解读 、评论与修改建议 》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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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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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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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３６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２ 日 访 问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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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修改完成的 《民法总则 （草案 ）征求意见稿 》及其后形成的《民法总则 （草案 ） 》 （

一

审稿 、
二审稿及三审稿 ）则改弦更张 ，对于重大误解 、欺诈 、胁迫 、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 ，仅赋予受

害方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权利 。 现行法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可变更的规定是否真正
一

无

是处 ，应当予以全盘否定 ？ 关于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显然亟待在理论上予以系统研究 。

一

、对相关立法例的考察与分析

（

一

）

一

些重要国家或地区的民事立法与学说

众所周知 ， 《德国 民法典 》首开专门规定法律行为制度的先河 ，其
“

总则编
”

第三章确立了法律行

为制度的范式 ，后世
一

些国家或地区关于法律行为的专章规定只是对其予以简单增改和微调的结果 。

法律行为是践行意思 自治的工具 ，为明确私法主体依其意思规划其法律关系的范围 ， 《德国 民法

典 》将法律行为 自成立时起生效作为
一项不言 自 明的原则 ，仅以例外规则的方式规定法律行为应于

何种情形下确定无效 、可撤销 （ 未定的生效 ） 、经第三人追认后有效 （效力未定 ）等 ，其中并无通过赋予

当事人一方变更权的方式确定法律行为最终效力 的规定 。 然而 ，德国判例与学说其后认可 了 以下两

种情形下法律行为的可变更规则 。 第一
，表意人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 ，如果相对人已

依表意人本来的意思 （缔约时的真实意思 ）履行合同 ，或表示愿意依据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履行合同 ，则

表意人不得违背 《德国 民法典 》第 ２４２ 条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撤销合同 ，合同应依为相对人所承认的

表意人的真意发生效力 。

［
４

］

弗卢梅教授对此评论道 ：

“

在表示错误的情形中 ，
当表示相对人希望法律

行为规则按照错误表意人的本意生效时 ，错误表意人不享有撤销权 ，
且法律行为按照经修订的内容生

效 。

”［
５

］

第二 ，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的基础共同发生错误时 ，任何
一

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依据 《德国

民法典》第 ３ １３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变更合同

《瑞士债法典 》关于错误与合同效力之间关系的规定 ，承认可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变更合同 。

一是

其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规定 ：

“

计算错误不会减损合同的约束力 ，但应当予以更正。

”

二是其第 ２５ 条规定 ：

“

当

事人不可以违背诚实信用的方式援引错误 。 对方当事人接受其本来打算订立的合同的 ，错误行为的

当事人仍然受以其本意订立的合同 的约束 。

”

后者实际上是对德国判例与学说普遍承认的单方错误

情形下的合同变更予以立法确认 。

以 《德国 民法典 》 为主要继受对象的我 国 台湾地区
“

民法
”

第 ７４ 条关于暴利行为的规定颇为新

颖别致 ，其规定 ：

“

法律行为 ，系乘他人之急迫 、轻率或无经验 ，使其为财产上之给付或为给付之约定 ，

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 ，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 ，
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 。

”

史尚宽先生对

此解释道 ：

“

利害关系人仅请求减轻给付 ，法院固不得为撤销 ，然请求为撤销 ，法院不妨斟酌情形 ，
仅减

轻给付
”

；

“

如法院就暴利行为仅减轻其给付 ，该行为按所减轻之程度 ，变更其内容 ， 而维持其效力 。

”
ｍ

〔 ４］ 参见 ［德 ］ 卡 尔
？ 拉伦茨 ： 《德 国 民法通论 》 下册 ，

王 晓晔等 译 ，法律 出版社 ２ ００３ 年版
，
第 ５２ ６

？

５２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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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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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ｉｎＫｏｅ ｔｚ

，

Ｄｅｎｉ ｓ Ｔａ ｌ ｌｏｎ Ｃｅｄ． ）

，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

，

Ｈａｒｔ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ｎ

ｇ ，
Ｏｘ 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ｌ
ａｎｄ

， 
Ｏｒｅｇｏｎ，

２００２
， ｐｐ． ４２２

－

４２３ ，

〔 ５ 〕
、

［德 ］ 维 尔 纳 ？ 弗 卢梅 ：《法律行为论 》 ，迟颖译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第 ５
１ ５ 页 。

〔 ６ 〕Ｓｅｅ Ｓｔ
ｅｆａｎ Ｌｅ ｉｂ ｌｅ

，Ｍａｔｔｈｉ ａｓＬｅｈｍａｎｎ （ｅｄ ． ）
， Ｅｕ ｒｏ

ｐ
ｅａｎＣ ｏｎｔ ｒａｃ ｔＬａｗ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Ｌａｗ， 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

ｕｗｅ ｒ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２０ １ ４ ，ｐ ．

１ ９０ ．

〔
７ 〕 史尚宽

： 《 民法总论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３４ ６
？

３４７ 页 。 王泽鉴教授认为 ：

“

法 院究应撤销法律行为 ，抑或

减轻其给付 ，
应斟酌 当事人的利益及交易安全决之 。

”

王泽鉴 ：《 民法 总则 》 ，
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２４ １ 页

。

６ ８



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

对于该规定在立法论上是否妥适 ，我 国台湾地区学者见解不
一

，
赞成者与批判者均不乏其人 。

［
８

］

１ ９４２ 年 《意大利民法典 》在规定意思表示错误时 ，
除作 出类似于 《瑞士债法典 》第 ２４ 条第 ３款和

第 ２５ 条那样的规定外 ，

［
９

］对于为使 自 己或他人摆脱可能造成人身严重损害的现实危险的需要而订立

的附有不公平条件的契约 ，
以及

一

方利用 了对方的需要乘机牟取利益而使给付与对待给付不均衡的

契约
，
在受害方向法院提起废除契约之诉时 ，第 １ ４５０ 条还特别规定 ：

“

接到废除契约请求的缔约人 ，可

以提议修改契约以使之充分恢复公平 ，从而避免契约的废除 。

”

新 《荷兰民法典 》第三编
“

财产法总则
”

在规定法律行为时 ，于第 ３
：
５４ 条明确规定 ：

“

如果另一方

当事人及时地提 出变更法律行为的效力 以充分地消除损害 ，
则援引滥用情势 以宣告多方法律行为无

效的权力消灭 。 此外 ，法官可 以根据当事人
一方的请求 ，变更法律行为的效力以消除损害 ，而不以滥

用情势为 由宣告法律行为无效 。

”

根据该法典第 ３ ：
４４ 条第 ４ 款的规定 ，滥用情势是指某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他人正在被引诱作 出 的法律行为系 由于该他人处于危困 、依赖 、放任 、精神状态不正常或者无

经验等特定情势所致 ，并且力促此法律行为的发生 ，尽管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应阻止其促成此

法律行为的发生 。

新 《荷兰民法典 》第六编
“

债法总则
”

第 ６
：
２ ３０ 条还规定 ，对方当事人及时建议变更合同的效力 ，

该变更足 以消除有权撤销合 同当事人一方维持合同而遭受的损 害的 ，
以第 ６

： ２２ ８ 条
［

１°
］

和第 ６
：
２２９

条
［

１ １
］为据撤销合同的权力消灭 。 此外

，
根据任何

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法院可以变更合同的效力以消除

此种损失 ，而不用撤销合同 。 荷兰学者 Ｍ ．Ｍ ．ｖａｎ Ｒｏｓｓｕｍ 认为 ，

“

新 《荷兰民法典 》第 ６ ： ２３０ 条可以被

看作现代合同法在找到维持合同的方法以替代撤销合同 、寻找恢复合同平衡且在均衡概念之下公平

对待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中间方法上的独特现象 。

”
 ［

１
２

］

自 １ 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施行的新 《魁北克民法典 》第 １ ４０７ 条 、第 １ ４０８ 条亦对法律行为的变更作

出了 明确规定 。 其第 １ ４０７ 条规定 ， 同意被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
在欺诈导致错误及胁迫 、

非常损失 （ ｌｅｓ ｉｏｎ）

［
１ ３

］

等情形下 ， 当事人除请求撤销外也可请求损害赔偿 ，
或者其宁愿维持合同的 ，可以

请求减少债务 ，减少额等于其有权请求的损害赔偿 。 其第 １４０８ 条规定
，
在非常损失情形下 ，被告表示

愿意减少其请求或提供公平的经济增补的 ，法院可以维持合同以替代撤销合同 。

（
二

） 国际性合同统
一法建议案 （软法 ） 的做法

为促进国 际商事合同法的融合和统
一化

， 国际私法统一协会于 １ ９９４ 年推出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

（ＰＩＣＣ） ，其后分别于 ２００４ 年与 ２０ １ ０ 年进行增订和修改 。 这是继 《联合国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之

后在 国际商事交易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又
一

部统
一

合同法文件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第三章关于合

〔
８ 〕 同 前注 〔

７
〕

，

王泽鉴书 ，第 ２３９
￣

２４〇 页
；黄 立 ： 《 民法总则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３５４ 页

； 陈 自 强 ： 《 民法讲义 Ｉ

契约之成立与 生效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 ５４？ １ ５ ５ 页 。

〔
９

〕 《意 大利 民法典 》 第 １４ ３０ 条 （ 计算错误 ） 规定 ：

“

计算错误 不导致契约的无效 ，仅发生契 约的变 更 ， 但是对合意具有决定性

的数量错误除外 。

”

第 １ ４３２ 条 （ 变 更过的合 同的维持 ）规定
：

“

在其可能 由合 同遭受损害之前 ， 对 方 当事人表示愿意依其想要缔结合同

的内容和性质履行債务的 ，措误方 当 事人不得要求撤销合 同

〔 １
０ 〕 关 于合 同订立中错误的规定 。

〔 １ １ 〕 关于法律关 系措误的特别规定 。

Ｃ１ ２）Ｄａｎｎ
ｙ
Ｂ ｕ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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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 ｇｏＪ ．ｖａｎＫｏｏｔ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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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 ｄ

ｙ
Ｍ ． Ｓｃｈａｒｍａ

，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ｌｅｓ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ａｎｄＤｕｔｃｈＬａｗ ：
ＡＣｏｍｍ ｅｎｔ ａｒ

ｙ
，

Ａ ｒｓ Ａｅ

ｑ
ｕ ｉ Ｌｉｂｒ ｉ

， 
Ｎ ｉ

ｊ
ｍｅ

ｇ
ｅｎ＆Ｋ ｌｕｗｅ ｒ

Ｌａｗ Ｉ
ｎｔｅ 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０２ ，

ｐ
．

２０３ ．

〔 Ｉ ３ 〕 关于非常损 失 ，新 《魁北克民法典 》第 Ｍ０６ 条 第 １ 款规定 ，非常损 失源于当 事人另 一方对 当 事人一方的剥 削 （ｅｘｐ
ｌｏ ｉｔａｔ ｉｏｎ）

，

它造成 当事人之间 给付 的严重不相称
；
严重不相称 的事实 产生剥 削之推定（ ｐ

ｒｅｓｕｍ
ｐ

ｔ ｉｏｎ

ｏｆ ｅｘ

ｐ
ｌｏ ｉｔ ａｔｉ ｏｎ

）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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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效性的规定有诸多创新之处 ，其中之一是第 ３ ． １０ 条 ，其在规定重大失衡 （Ｇ ｒｏｓｓＤ ｉ ｓｐａｒ
ｉ ｔ
ｙ ，显失公

平 ） 的法律效果时 ，
明确承认了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规则 ： （

１ ）依据有权撤销合同的当事人
一方的请

求
，法院可以变更合同或其条款 ，

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 的合理商业标准 。 （２ ）依据接收撤销通知的当

事人的请求 ，法院也可以变更合同或其条款 ， 只要该方当事人在收到撤销通知后且在对方当事人已信

赖该通知合理行事前 ，
立即将其请求告知对方当事人 。 ２０ ０４ 年版与 ２０ １ ０年版的《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

完全沿用了上述规定 ，该规定的官方评注指 出 ， 当事人另一方提出请求变更合同的请求后 ，享有撤销

权的当事人一方丧失撤销合同 的权利 ，
并且之前作 出 的任何撤销通知皆无效 。 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如

何变更合同达不成一致意见 ，
由法院决定合同是应被撤销还是应被变更 ，

以及如果加 以变更 ，应变更

哪些合同条款 。

同样在 １ ９９４ 年 ，为协调欧盟成员国 的合同法 ，
以丹麦法学家奥里 ？ 兰德 （ＯｌｅＬａｎｄｏ）教授为首的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完成了 《欧洲合同法原则 》 （
ＰＥＣＬ ）第一部分的起草

ｎ ４
］

并于 １ ９９ ５ 年出版 ，
其第二部

分与第三部分也相继于 １ 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２ 年完成 。 《 欧洲合同法原则 》在
“

合同的有效性
”
一章规定

“

错

误
”

时 ，于第 ４
：
１０ ５ 条以

“

合同的变更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为条名对
“

错误
”

的法律效果作出如下

特别规定 ：

“
一方当事人有权以错误为由撤销合同 ，而对方当事人表示愿意履行或事实上确实履行了

有撤销权的当事人所理解的合同 ，合同应被视为已像撤销权人理解的那样订立 。 在被告知撤销权人

理解合同的方式之后及撤销权人信赖撤销通知而行事之前 ，对方当事人必须立即表示其履行意愿或

者提出这样的履行 。 在这种表示或履行之后 ，撤销权丧失 ，之前作出 的任何撤销通知 皆不发生效力 。

双方当事人作出 同样的错误的 ，法院可以应任何
一

方当事人的请求使合同符合错误未发生时本会合

理协商一致的 内容 。

”

其官方评注指 出 ，该规定最常见的适用情形是 ，

一

方当事人因存在表示错误享

有撤销权 ，而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存在错误 。 当被告知存在错误时 ，非错误方提出愿意根据错误方的真

实意思履行合同的 ，撤销权人的权利应当丧失 。

［
１ ５

）

《欧洲合同法原则 》 以
“

过分得利或不公平优势
”

（Ｅｘｃｅｓｓ ｉ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ｒＵｎｆａｉ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为条名 ，
于第 ４ ： １ ０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对暴利行为的法律效果

也作出 了可 以变更的规定 ：

“

依据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的请求 ，
如果法院可以适当地变更合同 ， 以使之

符合假如遵守诚信与公平交易要求时当事人本会协商
一

致的内容 。 法院同样可 以依据因显失公平接

收撤销通知 的当事人的请求变更合同 ，只要该当事人在收到撤销通知后 、撤销权人已信赖撤销通知而

行事之前没有不适当迟延地告知撤销权人 。

”

该规定在方法上与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基本相同 ， 两者

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文字上 。

［
１ ６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和 《欧洲合同法原则 》 皆为比较法研究成果的立法重现 ，其关于合同有效

性的上述独特规定是总结各国合同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结果 ，
反映了合同法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

仅就 《欧洲合同法原则 》而言 ，从欧洲合同法委员会为每
一个条文提供的注释不难确知 以下两点 ：

［
ｎ

］

其
一

，关于错误情形下的合同变更 ，其吸收 了 《意大利 民法典 》第 １ ４３０ 条
“

计算错误
”

及第 １ ４ ３２ 条
“

变

〔
１４ 〕 Ｓｅｅ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Ｊｏａｃｈｉ

ｍ
Ｂｏｎｅ ｌ ｌ

， Ｔｈｅ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 ｉｎｃ ｉ

ｐ
ｌｅｓｏｆ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 ｌＣ ｏｎ ｔｒａｃ 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 ｎｃｉ

ｐ
ｌｅｓｏｆ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Ｓ ｉｍｉ ｌａｒＲｕ 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ｕｒ
ｐ
ｏｓｅ ｓ

， １Ｕｎ ｉｆ．

Ｌ ．Ｒ ｅｖ ．

 ２２９  （ １ ９９ ６）
．

〔 １ ５
〕

Ｓｅｅ Ｏｌ ｅＬａｎｄｏａｎｄＨｕ
ｇ
ｈＢ ｅａｌ ｅ

，

Ｐｒ ｉ ｎｃ ｉ

ｐ
ｌｅ ｓｏｆ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 Ｃｏ 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 Ｐａｒｔ ＩａｎｄＰ ａｒｔ Ｉ Ｉ
， Ｋ ｌｕｗ ｅｒＬａｗＩ ｎｔ ｅ 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 ， ２０ ００ ，

ｐ
． ２４６ ．

〔 １ ６
〕

ＳｅｅＭｉ ｃｈａｅ ｌＪｏ ａｃｈ ｉｍ
Ｂｏｎｅ ｌ ｌ

，
Ｒｏｂｅｒｔａ

Ｐ ｅ ｌｅｇｇ
ｉ

，
ＵＮ Ｉ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ｌｅ 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 ｏｍｍｅ ｒｃ ｉａｌＣｏ ｎｔ ｒａｃ ｔｓａｎ ｄＰ ｒｉ ｎｃｉｐ ｌ

ｅｓｏｆ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Ｌａｗ： Ａ Ｓ

ｙ
ｎｏ

ｐ
ｔｉｃａ ｌＴａｂ ｌｅ

， 
９Ｕｎｉｆ．

Ｌ ．

Ｒｅｖ ．

ｎ ． ｓ ．

３ １ ５ ，

３ １ ６（２００４）

．

〔 １ ７
〕

同前注 〔 １ ５ 〕 ， ０ １ ｅ
Ｌａｎｄｏ 、

Ｈｕ
ｇ
ｈＢｅａｌｅ 书

， 第２４ ６瓦 、第 ２４ ７页 、 第２６５页 。

７０



论可撤销法律行为 的变更问题

更过的契约的履行
”

、 《葡萄牙民法典 》 第 ２４８ 条 、新 《荷兰民法典》第 ６ ：２ ３０ 条第 ２款
、《奥地利普通民

法典 》第 ８ ７２ 条 、德国与北欧地区各国的司法实践 、希腊的学说等 。 其二 ，关于暴利行为的法律效果 ，

其总结了 《法国民法典 》第 １ ６８ １ 条 、《卢森堡民法典 》第 １ １ １ ８条与第 １ ９０７
－

１ 条 、新 《荷兰民法典 》第 ３ ：５４

条 、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第 ９３５ 条 （ｌａｅｓｉｏｅｎｏｒｍｉ ｓ ） 、 《北欧合同法 》 （Ｎｏｒｄ 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Ａｃｔｓ ）

［
１ ８

］

第 ３６ 条 、

《葡萄牙民法典 》第 ２８３ 条 、 《意大利民法典 》第 １４５０ 条以及比利时判例法与 《 比利时民法典》第 １ ９０７

条的规定 。

由欧洲 民法典研究组和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共同负责起草的 《欧洲私法的原则 、定义和示范规

则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 》 （ＤＣＦＲ ）是欧盟范围 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又一重要法律建议草案
，
其于 ２００９

年甫
一

推出 即在世界范围 内引起广泛关注 。 ＤＣＦＲ 第二编与第三编关于合同及其他法律行为 、债务

与相应债权的许多规则来 自 《欧洲合同法原则 》。 其第 ２－７
：
２０３ 条关于错误情形下合同变更的规定

源于 《欧洲合同法原则 》第 ４
：

１ ０５ 条 ，其第 ２－７ ：２０７ 条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来 自 《欧洲合同法原则 》第

４
： １ ０９ 条 。 不 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条文措辞方面

，
例如

，
将

“

过分得利或不公平优势
”

（Ｅｘｃｅｓｓ ｉｖｅ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ｒＵｎｆａｉ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修改为
“

不公平剥削
”

（Ｕｎｆａ ｉｒＥｘｐ
ｌｏｉ ｔａｔ ｉｏｎ） 、将

“

立即
”

（ｐｒｏｍｐ ｔｌｙ ）修改为
“

没有不

适当迟延
”

（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ｎｄｕｅｄｅｌａｙ） 、
将

“

应当知道
”

（ｏｕｇｈｔ ｔｏｈａｖｅｋｎｏｗｎ） 修改为
“

被合理期待地应知
”

（ｃｏｕ ｌ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 ｌｙ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ｋｎｏｗｎ
） 。 其作出修改的基本考虑是 ：将

“

过分得利或不公平优势
”

修改为
“

不公平剥削
”

的 目 的是想表达这样的意义 ， 即该规定主要不是涉及过分得利或不公平优势的

实质而是涉及缔约阶段的程序性瑕疵 。
［

１ ９
］后两种修改主要是为了保持概念或术语在各编的一致性 。

总体看来 ，这些修改都是技术性的 ，在坚持错误情形下以及不公平剥削合同情形下的合同变更方面 ，

ＤＣＦＲ完全接受了 《欧洲合同法原则 》所采纳 的规范方法 。 这说明在法律行为之法律效果的革故立

新上欧洲学术界已形成十分稳定的认识 ，支撑这种认识的现实基础是欧洲许多国家顺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民事立法 、判例和学说 。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 《欧洲合同法原则 》与 《欧洲私法的原则 、定义和示范规则 ：共同参考框架

草案 》虽然都只是没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所谓
“

软法
”

（ Ｓｏ ｆｔＬａｗ ） ，但是对很多国家民法（ 主要是合同

法 ）的再法典化 、国际商事交易仲裁 、学术研究及教学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

［
２ ＂

］我国 《合同法 》的制

定即参考了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 与 《欧洲合同法原则 》 的许多规定 。 这些国际性私法统
一

化软法之

所以获得广泛赞誉或认可 ，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 ，它们广泛吸收了世界许多民族国家私法的最新发展

成果
，并 由此总结出

一

套具有普遍适用性且能满足新时代需求的法律规则 。 诚如 日本学者在分析 《国

际商事合同通则 》对该国合同法改革的借鉴意义时所言 ，

“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提供了现代合同法规

定的范式 ，并包含丰富的灵感来源 。

”
（
２ １

］

总之 ， 自 《德国 民法典 》 以来 ， 以 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方式对可撤销法律行为情形下的 当事人一

方予以救济 ，得到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立法和判例的支持 ，

ＰＩＣＣ 、 ＰＥＣＬ 、
ＤＣＦＲ 等国际性合同法或私法

统一法则据此几乎一致承认 ，
在错误及暴利情形下 ，享有合同或法律行为撤销权的一方亦可通过要求

变更合同或法律行为内容的方式获得救济 。 上述三项私法统
一

化软法被视为代表了合同法或法律行

〔 １ ８
〕 此 即一部统一适 用 于瑞典 、 丹麦 、挪威 、 芬兰 、冰 岛等北欧 国 家的合 同法 。

［
１ ９ 〕 同前 注

〔
６

〕 ，
ＳｔｅｆａｎＬｅ ｉｂ ｌｅ 、 Ｍａｔｔｈｉａ ｓＬｅｈｍａｎｎ

编 书
， 第２ １ ４瓦 。

［ ２０ 〕
关于 《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所产生的 巨大影响力 ， Ｓｅｅ Ｍ ｉ

ｃ ｈａｅ ｌ Ｊ＿ Ｂｏｎｅ ｌ ｌ
，
Ｔｈｅ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ｌｅ ｓ ：Ｆ ｉ ｒｓｔ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ａ 丨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Ｅｕｒ． Ｊ ．
Ｌ ．

Ｒｅ ｆｏｒｍ １ ９３ （ １ ９９９） ．

〔 ２ １
〕

Ｓｅｅ Ｔａｋａｓｈ ｉＵｃｈ ｉｄａ
， 
Ｃｏｎｔ 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Ｒｅ ｆｏｒｍｉｎ
Ｊａｐ

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 ＩＤＲＯ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

ｐ
ｌｅ ｓ

，１ ６Ｕｎｉｆ．Ｌ ．Ｒｅｖ． ７０５
，
７

１
０

（
２０ １ １ ）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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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的最新立法理念和趋势 ，它们关于法律行为可变更的规定 ，对于深人反思我国 《 民法通则 》 和

《合同法 》关于可变更法律行为的规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灵感和规则参照 。 我国 《 民法总则 》在

考虑应否继承现行法关于可变更法律行为的规定时 ，无理由忽视私法的此种重要时代变迁 。

二
、法律行为的可撤销性与可变更性

（

一

）法律行为可撤销性的构造特点与基本旨趣

法律行为范畴内的变更主要以可撤销法律行为为对象 ，在法律行为无效或效力待定情形下不存

在变更法律行为的问题 。 因此 ，有必要对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的根本意 旨予以探究 。

．

１ ． 可撤销性的构造特点

迥异于无效或有效 ，法律行为的可撤销不是指法律行为的一种效力形态 ，而是指可使法律行为最

终确定有效或无效的
一种程序或机制 。 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了撤销权 ，本已

生效的法律行为被视为 自始无效 （溯及既往地确定无效 ） ；如果撤销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行使撤销

权或放弃撤销权 ，法律行为则最终确定地有效 。 就效力形态而言 ，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实质上属于
一种

悬而未定的有效法律行为 （未定的生效 ） 。 也就是说 ，在行使撤销权之前 ， 该行为已发生效力 （有效 ）
，

只不过该有效性不是确定的和终局性的 ，如果撤销权人依法行使了撤销权 ，其甚至会溯及既往地无

效 。

［
２２

］其之所以被称作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根本原因在于撤销权之行使是类型化该类法律行为的关

键要素 ，是此类法律行为区别于 自始确定无效与 自始确定有效的法律行为的基本标志 。

撤销权之行使必须以撤销权的发生为前提 。 《德国 民法典》规定的撤销权发生事由主要为意思表

示存在瑕庇 ，具体包括意思表示错误或传达不实 （误传 ） 、意思表示受欺诈与意思表示受胁迫三类 。 具

体而言 ，
在错误情形下 ， 表意人因 自 己或 自 己应对其行为负责之人的因素而使意思与表示不

一致 ；在

欺诈 、胁迫情形下 ， 因受他人不当妨碍 ，表意人不能 自 由地作出意思表示 。 为维护表意人真实的和 自

由的意思表示 ，法律赋予意思表示错误、受欺诈 、受胁迫的表意人一种撤销权 ， 由其决定法律行为最终

应否有效 。 如表意人无法接受意思表示错误 、受欺诈或受胁迫的后果 ，则可行使撤销权 ，使法律行为

最终归于无效 ；
如表意人愿意接受或能够容忍意思表示错误 、受欺诈 、受胁迫的后果 ，则可放弃行使撤

销权 ，使法律行为最终确定有效 。 无论选择哪种结果 ，受欺诈或受胁迫的表意人皆可在撤销或承认法

律行为之时对恶意欺诈者或非法胁迫者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 这在事实上确立了 由当事人 自 己 自主

救济意思表示瑕疵的法律机制 ，在法律行为后果方面展现了意思 自治或私法 自治原则 。 不过 ，鉴于撤

销权发生之时的法律关系状况及撤销权本身的性质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的确立不仅贯彻了私法 自

治原则 ，
而且维护了交易安全理念 。 这具体表现为在以错误为 由撤销法律行为时 ，必须保护相对人的

信赖损失 ； 当欺诈或胁迫是由第三人行为引起时 ，必须考虑受益人的合理信赖 ；撤销权必须在规定的

期限内行使 。 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还特别规定 ，撤销权必须经 由法院行使 。

总之 ，如徐国栋教授所言 ，

“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之设立 ， 既体现了法律对公平交易 的要求 ，又体

现了意思 自治原则 ，是对上述两项价值的调和 。

”
［
２３

Ｍ旦是从根本上讲 ，意思 自治是可撤销法律行为制

度的基本出发点 。

２
． 可撤销性对意思 自治的维护

〔
２２

〕 参见史尚宽 ： 《民法 总论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５ ８４ 页
。

〔
２３ ］ 彭万林主编 ： 《民法学 》 第 ６ 版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７ 年版 ， 第 １ １ ２ 贸 （ 引 用部分 由徐国 栋教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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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撤销法律行为 的变更问题

作为
一

种可使已生效法律行为最终归于无效的法律机制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的独特性表现为

法律行为是否归于无效 ，取决于享有撤销权的
一

方当事人的 自主意思 。
［
２４

］法律作出如此规定的法政

策上的考虑是 ， 意思表示瑕疵是 当事人之间的私事或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益 ， 不涉及公共秩序问

题 ；基于意思表示瑕疵成立的法律行为可暂定 已生效 ，而其最终到底是确定有效还是归于无效 ，交由

意思表示瑕疵的表意人决定最为可取 。 深人分析可知 ，这种法政策上的考虑其实建立在这样的现实

基础上 ，即意思表示瑕疵主要是意思表示形成过程 中的问题 ， 即意思表示不能 自 由地或者符合真意地

作出 ，
至于法律行为的内容实质上是否公平与合理则在所不问 。 纯粹从交易内容看 ，

一

些法律行为的

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可能是相称的 、符合实质公平标准的 ，但是对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表意人而言 ，如

果不发生错误或者不遭受欺诈或胁迫 ，其也许根本就不会与相对人实施这样的法律行为 。

只不过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在维护或践行私法 自 治上
，
主要是立足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而不是

其内容或结果 ，仅关注意思表示是否是真实 、
自 由形成的 ／

？
而不管其内容或结果在客观上是否公

平 、合理 。 因此 ，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实质上 旨在在程序方面维护意思 自治 ， 当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在

形成过程中受到影响时赋予其
一

种 自我救济的权利 。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在程序上对私法 自治原则的维护 ，从法律行为内容上看 ，事实上贯彻着这样
一

种法律思想 ， 即交易内容或交易结果公平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 。 基于意思 自 治达成的交

易 ，不管其给付与对待给付在客观上是否相称 ， 皆是合理和公平的 。 从公平与交易价格或价值之间的

关系角度看 ，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 旨在从程序上保障交易公平 ，而对交易的价金条款持放任态度 ，贯

彻了一种主观价值论思想 。

〔
２６

〕

（二 ）法律行为可变更性的规范意义与本质

对于可变更法律行为中 的
“

变更
”

概念 ，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我 国学术界专门对此进行研究

者并不多见 。 少数涉及解释或分析该概念的著述
一

般存在 以下缺陷 。

一

是将法律行为有效性范畴内

的变更与合同关系范畴内的变更混为
一

谈 ，把可变更法律行为中 的变更理解为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

改变民事法律行为的某些内容 。
［

２ ７
］

法律行为有效性范畴内的变更 ， 旨在以变更法律行为的方式消除

可撤销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不确定状态 ， 使法律行为终局性地确定有效 。 由我 国 《 民法通则 》第 ５９

条与 《合同法 》第 ５４ 条的文义可明显看出 ，法律行为的变更取决于当事人
一方的意思 ，完全与相对人

的意思无关 。 而只有合同关系的变更 ，才存在需要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
一致的情形 。 二是虽然在法

律行为有效性范畴 内理解变更概念 ，但却将它与撤销概念混为
一

谈 。 这种情况在学说上至少包括以

下三种表述方式 ： （
１
） 认为变更行为实质上是

一

个撤销行为与
一

个新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结合 。

＾ 〕

（２ ）

认为可以将变更分析为
“

撤销
”

另行形成意思表示
”

，

“

如果撤销仅涉及客体的一部分 ，而承认其余

部分者 ， 即属变更 。

”
 ［

２９
］

（３ ）认为变更实质上是在撤销的基础上形成
一

个 内容更新的法律关系或成立

〔 ２４ ］ 德 国 学者弗 卢 梅认为 ：

“

可撤销性的本质 是 ， 撤销权人有权决定法律行 为是否 生效 。

”

同前 注
〔
５

〕
， 维 尔纳 ？

弗卢梅书
， 第

６６５ 页 。

〔
２５ 〕 德 国法学家拉伦茨认 为 ，

意思表示 因具有瑕疵而予以 撤销的规定 ， 在很 多情 况下是用 来保护 当事人的决 定 自 由 的 。 同前

注
〔
４ 〕 ，卡 尔 ？ 拉伦茨书 ， 第 ６６３

？

６６４ 页 。

〔
２６

〕 参见徐国栋 ： 《公平与价格一价值理
——

比较法研究报告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１ ９９３ 年 第 ６ 期 。

［
２

＊

７ 〕 参见王利 明 、郭明瑞 、 方流芳 ： 《 民法新论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８ ８ 年版 ， 第 ３９９ 页 （ 引 用部 分由 王利明教授撰写 ）
；
王利

明 、杨 立新 、王轶 、程啸 ： 《 民法学 》， 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０ ８年版 ， 第 １ １ ２ 页 。

〔 ２８
〕 参见佟柔主编 ： 《 中 国 民法 》， 法律 出版社 １ ９９０ 年版

， 第 １ ８５ 觅 （ 引 用 部分由 王卫国教授撰写 ） 。

〔
２９

〕 参见张俊浩主编 ： 《民法学原理 》 （修订 第 ３ 版
？ 上册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２８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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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法律行为 。 持上述意见者 ，或明确认为变更是变通实现撤销权 ，

（
３ １

］或直接指出变更及变

更权无非是撤销及撤销权的特别形态 ，变更当 中的变更权人 、变更的效力 、变更权的行使 、变更权的除

斥期间以及不变更等问题均与撤销权的对应问题相似 。

［
３２

］

上述关于变更与撤销之间关系的观点也得到许多法院判决的认可 。 例如 ，有判决认为 ，撤销权

的行使涉及合同的变更 ，撤销权人有权提出变更合同 ，请求变更的权利也是撤销权人享有的
一

项权

利 ；

［
３ ３

］也有判决认为 ，
撤销权是权利人以其单方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的权利 ，合

同撤销权包括撤销或变更两个方面的 内容
３４

 ］还有判决认为 ，合同的变更属于撤销的范畴 ，撤销权包

含了请求变更的内容 。

［
３５

］

将变更纳人撤销概念予以解释的观点 ，不仅完全偏离了我 国 《民法通则 》与 《合同法 》的规定 ，而

且引发了更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 具言之 ，
由 《民法通则 》第 ５９ 条 、 《合同法 》第 ５４条及 《民通意见 》第

７３ 条所采
“

变更或者撤销
”

的表达方式看 ，对当事人一方而言 ，变更与撤销之间是
一

种二者择
一

的替

代关系 ， 而非可同时并用的并存关系 ，更不是变更可被撤销所包含的关系 。 而且 ， 《合同法 》第 ５４条

第 ３ 款规定 ，

“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

，变更据此具有不能被撤销取代

的独立性 。 另外 ， 根据 《 民法通则 》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中
“

被撤销 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

之规定

及 《合同法 》第 ５６ 条中
“

被撤销的合同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

之规定 ，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
当

事人
一旦行使撤销权 ，该法律行为即不复存在 ，根本不可能再发生法律行为变更的情况 。 如果只是撤

销法律行为之一部分 （部分撤销 ） ，则法律行为的其余部分于撤销之后应确定地有效 。 将法律行为的

此种变动情形理解为
“

变更
”

，显然是将撤销完全理解成了只存在完全撤销 ，未认ｉ只到撤销也存在部分

撤销的可能 。

［
３ ６

］

反过来讲 ，这种思维方式事实上将部分撤销与变更混为一谈 。

［
３ ７

１

除存在上述思维方法上的缺陷外 ，
将变更纳入撤销概念予以解释的方法也制造出 了

一个需要解

决而未能解决的新问题 ， 即所谓
“

另行形成意思表示
”

或形成新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应当作何理

解 ？ 这实际上是变更概念的核心或关键所在 ，忽视或者漠视该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将变更相对于

撤销的独特性完全抹杀了 。

《 民法通则 》第 ５ ７ 条规定 ：

“

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 。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

者取得对方同意 ，不得擅 自变更或者解除 。

”

《 民法通则 》第 ５９ 条关于
一

方可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法律行为 的规定 ，
以及 《合同法 》第 ７７ 条关于协商

一致可 以变更合同的规定 ，属于 《 民法通则 》

〔
３ ０

〕
参见 吴汉 东 、 陈小君主编 ： 《 民法学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６ １ 贸 （ 引 用 部分由徐涤宇教授撰写 ）

；
同前注 〔

２３
〕 ， 彭万

林主编书 ，第 丨 １ ５ 页 。

［ ３ １ ］ 同前 注 〔 ２３ 〕 ， 彭万林主编书 ，第 １ １ ５ 页 。

〔 ３ ２ 〕 同前注 〔 ２９ 〕
，
张俊浩主编书 ，

第 ２ ８５ 页 。

〔
３ ３

〕 参见 山 东 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４ ） 济民一终字 第 １ ５ ７ 号 民事判 决书 。

〔 ３４
〕
参见湖南省岳阳 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 ６
）
湘 ０６ 民终 ２８８ 号 民事判 决书 。

〔 ３５ 〕 参见湖北省荆 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 １ ４
〉
鄂荆 门 民二终字第 ０００４ ０ 号民事判决 书 ；

上海市浦 东新 区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２） 浦民二

（商 ）初 字第 ３２８９ 号 民事判决 书 。

〔 ３６
〕
德国 、

瑞士 、意 大利 、荷兰等国 家的民法学说普遍承认部 分撤销 ，认为 民法典关于部分无效的规定同样适用 于部分撤销 。
同

前注 〔 ５ 〕
，维 尔纳 ？ 弗 卢梅书 ，第 ５００页 ；

Ｅｒｎｓ
ｔＡ ．Ｋｒａ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ＰｒｏｂｓｔＤｅ ｆｅｃ ｔｓｉｎ ｔｈｅＣ ｏｎｔｒａｃ ｔｉｎ

ｇ
Ｐｒｏｃｅ ｓｓ

， ｐｐ
．４ ９－

５０ ；Ｌｕ ｉｓａ Ａｎｔｏｎ ｉｏ ｌｌ ｉ

，

Ａｎｎａ Ｖｅｎｅｚ ｉａｎｏ（ ｅｄ ｓ ． ）
，

Ｐｒｉｎ ｃｉ

ｐ
ｌ ｅｓｏｆ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ａｎｄＩ ｔａ ｌ ｉａｎＬａｗ ， Ｋ ｌｕｗｅ 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 ａ

ｌ ， ２００５ ，

ｐ
．２４０

；
同 前注 〔 １ ２ 〕 ，

Ｄａｎｎ
ｙ

Ｂｕｓｅｈ 、ＥｗｏｕｄＨ ．

Ｈｏｎ ｄｉｕｓ
、
Ｈｕ

ｇ
ｏ

Ｊ ． ｖａｎＫｏｏｔｅｎ
、
Ｈ ．Ｎ ．Ｓ ｃｈｅ ｌｈａａ ｓ 、Ｗｅｎｄ

ｙ
Ｍ ．Ｓｃｈ ａｒｍａ书 ， 第

２３ １页 ； 《国 际商事合 同通则 》 （
２０ １ ０年 ）第

３ ．２ ． １ ３

条与 《欧洲合同 法原则 》 第 ４ ： １ １ ６ 条对部分撤销作 出 了 明确规定 。

〔
３ ７ 〕 该观点同 样得到 法院判决的认可 。 例如

，
有法院判决认为 ，

合 同 内容的 变更也就是对合同部分 内容的撤销 。 参见河南省

商丘市 ｔ级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３ ） 商民二终字第 ６９５ 号 民事判决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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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

第 ５７ 条第二句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 。 这意味着可变更的法律行为与协商
一

致变更合同的规定为破

除 《民法通则 》第 ５７ 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定的特别规定 ，它们与 《民法

通则 》第 ５７ 条之间形成例外与原则的体系关联 。 因此 ，
可变更的法律行为与协议变更合同这两种情

形下的变更概念 ，应保持或具有同样的意义 ， 即在不使法律行为或合同失其同
一性的前提下 ，仅对其

内容作出调整或改变 。

我 国已故著名 民法学家谢怀栻先生也有同样的解释 ，他在阐述可变更法律行为或可撤销法律行

为时指出 ：

“

变更是说改变法律行为的内容和效果 ，撤销是说取消法律行为的效力 ，使其失去原来已发

生或应发生的效力 。

”
 ［

３ ８
］改变法律行为的内容 ，是指对法律行为约定的给付或对待给付作出增加或减

少的调整 ，而且这种调整应当是在不改变法律行为的性质或类型的前提下作出 的 。 既然对法律行为

的给付或对待给付作出 了调整 ，法律行为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效果必然会发生变化 。 因此 ，
谢怀栻先

生将变更界定为改变法律行为的 内容和效果 。 由于法律行为是践行意思 自治的工具 ， 当事人合意的

内容一旦发生改变 ，则其通过法律行为所欲追求的法律效果会如影随形地发生变动 。 也就是说 ，法律

行为效果的改变只是法律行为内容改变的必然逻辑后果 。 以此而言 ，将变更理解为改变法律行为 的

内容即可 。

法律行为的变更涉及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的调整 ，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利益 、负担的重

新安排 ，不能由变更权人
一

方任意为之 ，否则会产生新的不公平 。 为此 ， 《民法通则 》 与 《合同法 》 皆规

定当事人
一

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法律行为或合同 。 当事人的变更请求 ，实质上是向法

院表达其单方面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形成意思 ，不 以相对人的同意为必要 ，法院也不得 自作主张地予

以撤销 ，但对法律关系的内容具体如何形成 （变更 ）则享有一定的 自 由裁量权 。

［
３９

 ］经过变更而最终确

定有效的法律行为或合同其实是法院权力运作的结果 ，法院在不使法律行为失其同
一

性的前提下依

权力意志重塑法律行为的内容 。

（
三

）可变更性与可撤销性的异质性

可变更性规定赋予法院一种干预法律行为 的特别权力 ，
由于法律并没有规定应依何种标准变更

法律行为 ，所以法院在变更法律行为时实际上享有相当大的 自 由裁量余地。

在可变更是可撤销的
一

种替代措施的前提下 ，选择 以变更法律行为 内容的方式最终确定法律行

为的效力 ，事实上是当事人容忍或不在乎意思决定 自 由所遭受的不当妨害 ，而偏向 于追求法律行为的

实质公平 。 法院在受理当事人的请求后 ，不可能完全依据当事人
一

方的请求内 容决定如何调整法律

行为的内容 ，而必须依据实质公平标准调整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关系 。 因此 ，相对于可撤销性对

程序公平的追求 ，可变更性实际上赋予当事人
一

方
一

种追求实现实质公平的机会 。

程序公平是
一

种形式的 、主观的公平 ，所遵循的是
“

自 由即公正
”

的公平观 。 实质公平追求给付

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相称或成比例 ，
是超越 自 由意思的客观公平 。 从公平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 ，前者是

主观价值论思想的体现 ，而后者贯彻着客观价值论思想 ，
二者蕴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 程序

公平 旨在维护意思 自 治
，
并包含着排斥公权力干预的思想 ；

而实质公平旨在追求一种超越主观意志的

〔 ３８
〕
谢怀栻 ：《 民法总则 讲要》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 ４２ 页 。

〔 ３９
〕 参见徐涤宇 ： 《论法律行为 变更权的期间 限制——基于解释论的立场 》 ， 《 中 国法学 》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

〔 ４〇 〕 参见广西壮族 自 治 区百 色 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４） 百 中 民
一

终 字第 ２６０ 号民事判决 书
；
湖北省襄阳 市 中级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５ ）

鄂襄 阳 中民四终字第 ０００６３ 号民事判决书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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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标准 ，
意味着对私人 自治的介人或僭越 。 因此 ，基于个人 自 由主义观念编纂的 《德国 民法典 》，

［
４ １

１

在规定可撤销法律行为制度时未同时赋予撤销权人变更法律行为的权利 。 其实 ，
偏重于追求实质公

平的交易者可以在撤销法律行为之时或之后再与相对人协商 ，重新成立法律行为 。

三 、法律行为的撤销可以变更予以替代的限度

孤立地看 ， 《 民法通则 》与 《合同法 》关于可变更性的规定隐含着私人意思被权力意志揉躏的可

能 ，对意思 自治构成极大妨碍 。

［
４２

］

然而 ，从可变更性只是在可撤销性之外再赋予当事人一方
一种可选

择的救济权 ，
以增强其实现 自我决定的灵活性的角度看 ，现行法关于可变更性的规定显然为当事人

一

方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选择 ，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和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护 。

［
４ ３

］

当事人
一

方

如果不信任法院能够公平地调整法律行为的内容 ，完全可以选择诉请撤销法律行为 。 因此 ，将变更权

与撤销权同时赋予当事人进行二者择
一的行使 ，在法政策上并非不可行 。 以下从错误 、欺诈 、胁迫 、暴

利等具体制度的法政策与法技术出发分析可撤销性与可变更性并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

（

一

）意思表示错误与可变更性

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于撤销之外再赋予
一

方当事人变更法律行为的权利 ， 在像意思表示错误

这样的制度中 ，在法政策上明显不合理 。 按照个人 自 由主义观念 ，在私法之内 ， 因个人行使 自 由 而产

生的不利后果应当归属于这个人 （ 自 由 的代价 ） 。

［
４４

］然而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为维护意思表示的形成

自 由 ，允许表意人以 自 己 主观上存在错误为 由事后撤销 已作出 的意思表示 。 为防止双方当事人之间

利益失衡 ，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法律也明确规定当事人
一方在行使撤销权后必须对相对人作出

信赖利益赔偿 ，这种赔偿义务是发生错误的人为摆脱其意思表示而必须支付的代价 。

［
４ ５

 ］意思表示错

误情形下的撤销是一种以赔偿相对人信赖损失为代价的制度 。

［
４ ６

］

然而 ，如果赋予错误方
一种变更法律行为 内容的权利 ， 由于法律行为只是以 内容被改变的方式终

局性地有效 ，非错误方根本无法 向错误方主张信赖利益赔偿 。 此时 ，
非错误方完全处于任 由错误方及

法院权力 自 由摆布的地位 ，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几乎完全失衡。

不过 ，上述分析通常是假定 ，非错误方即使知道 了错误方的真实意思 ，也不愿意承认或同意按照

错误方的真实意思订立法律行为 。 在表意人发生意思表示错误 ，而相对人事后不仅知道该错误 ，而且

表示同意以符合表意人真实意思的方式订立法律行为的 ，
意思表示错误与可变更性的关系则应另当

别论。 在后
一

种情形下 ，从撤销权人角度看 ，
法律行为的 内容毫无疑问发生了变更 。 但是由于这种变

更是相对人 自愿选择的结果 ，并且不违背错误方的真实意思 ， 因此错误方再以错误为由主张撤销其意

思表示明显不合理 。 法律行为以此种方式发生的变更仍应被看作对错误方撤销权的
一种替代 ， 只不

〔 ４ １
〕
德国 学者明 确指 出

，
《德 国 民法典 》表现 了 自 由主 义以及个人主 义的基本观念 。

参见 ［ 德 ］
汉斯 ． 布洛克斯 、 ［ 德 ］

沃尔 夫 ？

迪特里希 ． 瓦 尔克
： 《德 国 民法总论》 ， 张艳译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２４ 页 。

〔 ４２ 〕 有著述认为
，

合 同 法关于可 变更合 同的规定 ，在许 多情 况下无异 于强迫另 一方接受一 个新的合 同 ，与合同 自 由与 自愿原则

相 矛盾 。 参见马俊驹 、余延满 ： 《 民法原论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 １ ０ 页 。

〔
４３

〕 参见刘 心稳主编 ： 《 中 国 民法学研究述评 》 ， 中 国政法 大学出 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２ ３８ 页 。

〔 ４４ 〕
参见

［
德 ］ 迪特 尔

． 梅迪库斯 ： 《德 国 民法总论 》 ， 邵建 东译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５６４ 页 。

〔
４５ 〕 同 上注

，
第 ５９０ 页 。

〔 ４６ 〕 德 国学者施瓦布认为 ，
因错误所致之可撤销性带有对 另

一方当 事人利益的极大危害 ， 因 此 ，
因错误而提出撤销的一方 必须

受错误特别严重及向对方承担赔楼损 害义务的限制 ； 可撤销性和损 害赔偿 义务必须在风险分配上放在 一起加 以审查 。 参见 ［ 德 ］ 迪

特 尔 ？ 施瓦布 ： 《民法导论 》， 郑冲译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４２ １
－４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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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

过变更不是出于错误方的 自主选择 ，而是依非错误方不违背错误方真实意思的行为而定 。

（二 ）意思表示受欺诈 、受胁迫与可变更性

在意思表示系受欺诈 、胁迫而为的情形下 ，

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完全是由他人造成的 ， 而

非源于表意人 自身 。 因此 ，在表意人以受欺诈或受胁迫为由撤销法律行为时 ，欺诈者和胁迫者必须单

独承担撤销的不利后果 ，
提出撤销 的人无需承担任何损害赔偿义务

４ ７
３如果还要用损害赔偿请求权

酬谢欺诈者与胁迫者 ，这无疑是对公正的嘲讽 。
［
４８  ］

因此 ，对于受欺诈与受胁迫行为 ，赋予受欺诈者 、受

胁迫者一种可替代撤销权的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权利 ，在法政策上不存在像错误情形下那样的问题。

法律允许撤销受欺诈 、受胁迫行为的根本理由是 ，表意人的意思决定 自 由受到不正当侵害 ，

１
４９

］至

于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是否相称或相当则无关紧要 。

［
５ ＜ ）

］如果表意人比较在意意思决定 自 由
， 而不关

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是否相称 ，或者不关心欺诈或胁迫是否使 自 己遭受损害
，那么可 以选择撤销法

律行为 。 如有可能
，于撤销之时或之后再与相对人或其他人实施法律行为 。 如果表意人根本不在乎

意思决定 自 由 ， 而仅关心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相称性 ，那么其可以交易 内容是否均衡为着眼点 ，或

选择承认法律行为 ，或选择撤销法律行为 ，但无论作哪一种选择 ，遭受损害的表意人皆可 向欺诈者或

胁迫者主张损害赔偿 。 因此 ，对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法律关于可请求撤销 、可不选择撤销（ 承认 ）及

可另外主张损害赔偿的规定 ，其实已为追求交易 内容实质均衡的受害人提供了法律结果明确 、权利行

使方便的救济方法 。 然而
，
如果赋予表意人

一

种请求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救济权 ， 即使表意人在行使

变更权之后仍然可以主张损害赔偿 ，但是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如何变更法律行为的内容 ，则完全超出表

意人的控制 。 因此 ，
相 比于

“

撤销 ＋要求损害赔偿 ＋再磋商
”

与
“

承认 ＋要求损害赔偿
”

这两种救济模式 ，

“

变更 ＋ 要求损害赔偿
”

这种救济模式事实上会使受害人陷入法院 自 由裁量的不确定性之中 。

总体而言 ，对于受欺诈 、受胁迫行为 ，应否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受欺诈者 、受胁迫者
一种可替代撤

销的变更权 ，
虽然在法政策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但其必要性不无斟酌余地 。

“

撤销 ＋要求损害赔偿 ＋

再磋商
”

与
“

承认 ＋ 要求损害赔偿
”

这两种救济模式 ，不仅可以足够实现可变更性所能发挥的功能 ，而

且可以尽可能缩小法皖权力介人法律行为的范围 ，并将交易的不确定性压缩到最低限度 。 基于这种

考虑
，
对于受欺诈或受胁迫行为 ，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与学说及国际性私法统一化软法仍然坚

持仅赋予受欺诈者或受胁迫者
一种撤销权的立法模式 ，只有我国 民法 、新 《魁北克民法典 》等在撤销

权之外又赋予受欺诈者 、受胁迫者一种变更法律行为内容的权利 。

（三 ）暴利行为 （显失公平 ）与可变更性

德国民法法系国家或地区大多承认暴利行为 ，但规范模式多有不同 。 《德国民法典 》将暴利行为

看作违背善 良风俗的
一

种特例 ，
并以无效予以规制 ；《瑞士债法典 》第 ２ １ 条则将其规定为一种可在 １

年内请求撤销的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
“

民法
”

则规定 ，暴利行为不仅可导致法律行为的可撤销 ，而且利

害关系人可请求法院予以减轻给付 。 这三种规范模式基本揭示了各 国或地区关于暴利行为之危害性

的不同认识。

根据德国民法 ，判定暴利行为无效须满足主客观要件 。 客观上 ，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须明显不相

〔 ４７ 〕 同 前注 ［ ４６ 〕 ，
迪特 尔 ？ 施瓦布书 ，第 ４２２

－

４２３ 页 。

〔 ４８ 〕 同前注 〔
４ １ 〕

，

汉斯 ？ 布洛克斯 、
沃 尔夫 ． 迪特里希 ． 瓦 尔克书

， 第 ２ ７９ 页 。

〔
４９ 〕 同上注

，
第 ２７２ 页 、第 ２幻 页 。

〔 ５０ 〕 德 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 ，受错谈 、 恶意欺诈或胁迫影响 的法律行为 ，
其 内容不一定是不 当 的 ， 只 不过表意人未能无错误地

以及不受胁迫地决定有关行为是否应 当发生效力 而 已 。 同前 注 〔
４４

〕 ，
迪特 尔

． 梅迪库斯书 ， 第 ３ ７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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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主观上 ， 当事人一方须肆意利用 了另
一

方的窘迫 、欠缺经验 、缺乏判断力或显著意志薄弱之情势 。

某一具体法律行为若仅满足暴利行为的客观要件 ，其通常可依 《德国民法典 》第 １ ３８ 条第 １ 款构成违

背善良风俗 。

［
５Ｕ因此

，在德国 民法上 ，暴利其实是
一种危害性较大的违背善良风俗行为 。 由于其只在

构成要件上比
一般违背善 良风俗行为的要求高 ，而在法律效果上与

一

般违背善良风俗行为完全一样 ，

所以从法技术上讲 ，其完全可以被吸收进关于违背善良风俗的
一般规定 中 。 《德国民法典 》第 １ ３ ８ 条

第 ２ 款的立法 目的显然主要是为了满足法政策上的需求 ，即强调对暴利实施必要的规制 。

［
５２

］

自 《德国民法典 》之后 ， 在规范暴利行为上 ，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法采取了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方

法 。 由 于暴利行为更多地体现在交易结果是否公平上 ，而对肆意利用或剥削他人弱势缔约状况这种

违背善良风俗的因素在判断上越来越趋于宽松 ，

［
５ ３

］所以暴利行为的效力形态更多地表现为可撤销性

而非无效性 。 考虑到受害人多为弱势者且需要受到特别保护的情况 ，

一

些国家的法律还规定受害人

可请求法院撤销暴利行为 。

除以可撤销性规制暴利行为外 ，越来越多的立法也同 时赋予受害人
一种请求法院变更法律行为

或者合同 内容的权利 。 此种立法的现实基础是 ， 当诸如窘迫情势 、欠缺经验 、缺乏判断力或意志显著

薄弱之类的弱势缔约状态持续存在或者无法根本改变时 ，撤销合同后再与他人实施类似交易 ，难免不

会再次发生弱势者被利用或被剥削的情形 。 因此 ，仅仅使法律行为归于无效并不能最终解决弱势缔

约一方可能被利用或被剥削的现实问题 。 而
“

承认 ＋要求损害赔偿
”

的救济模式可能会使弱势的受

害人因举证不能而无法得到真正救济 。 请求法院变更法律行为这种模式因完全省去要求损害赔偿情

形下的证明负担 ，
显然更有利于保护弱势的受害人 。

总之 ，相比于错误 、受欺诈或受胁迫的法律行为 ，
以变更法律行为的方式规制暴利行为至少具有

两方面的合理性 ：

一是暴利行为之规制本身偏重于追求交易 内容的均衡性 ，
与可变更性对实质公平的

追求在理念上相契合 ；
二是弱势的受害人在法政策上存在需要借助法院权力予 以特别保护的必要性 。

这是
一

些最新的民法典及 国际性私法统
一

化软法普遍在撤销权之外再赋予暴利行为的受害人
一

种变

更权的主要因素 。 当然 ，历史地看 ，暴利行为的这种立法嬗变是与 ２０ 世纪以来的民法越来越重视实

质公平且将弱者保护作为
一种私法规制理念的私法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

（ 四 ） 可变更法律行为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状况

尽管 《民法通则 》和 《合同法 》 皆明确规定 ，
当 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存在重大误解 、显失公平 、欺

诈 、胁迫及乘人之危的情形时 ， 当事人
一

方可请求法院予以变更 ，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将
“

民事法律行

为或合同的变更纠纷
”

确定为一种民事诉讼
“

案由
”

。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 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的变

更纠纷可能因数量较少尚不足以作为
一

种独立案 由 。 但是 ，既然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就难免不会发生

这样的法律纠纷 。 这根本不取决于司法者是否为此规定 了
一

种独立案 由 。 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 的
“

民

事案件
”

中
，
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
”

、

“

变更之诉
”

或者
“

变更权
”

为关键词进行逐

〔 ５ １ 〕 同前注 〔
４６

］ ，迪特 尔
． 施 瓦布 书 ， 第 ４８０

￣４８ １ 页 。

〔 ５ ２
〕 在 《德 国 民法典 》编幕阶段 ，其 第

一草案和第 二草案采纳 了 利息 自 由化原则 ，并无 关于非常损失与暴利 的规定 。 在草案进

入帝国议会审议的过程 中 ，
委员 会提议在原有违背善良风俗条款之 外 ，

附加 关于暴利行为 的条款 ，
以强调对物的暴利 实施规制的 必要

性 ，委员会议案 最终获得帝 国议会通过 。 参见顾祝轩 ： 《 民法概念 史 ？ 总则 》 ， 法律出 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２８９
￣

２ ９８ 页 。

〔
５ ３

〕
德 国 学者梅迪库斯指 出 ， 只有在

“

给付和对待给付之间 存在着特别重大的不相称关 系
”

的情况下 ，
才可推测行为人主观上

具有剥 削 的意图 （ 同前注 〔
４４

］ ，迪特 尔
． 梅迪库斯书 ， 第 ５４ ２ 页 ） 。 根据德国 联邦最 高法 院所作的一 些判 决 ，

如果可以确定在给付与 对

待给付之间
“

客观上不仅存在 明显的 、
而且是特别重大的不相称

”

，则推定存在肆意利 用状 况 （ 同 前注 ［ ４６ 〕 ，迪特 尔 ？ 施 瓦布 书 ， 第 ４ ８ １

＊ ） 。

７ ８



论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问题

级搜索 ，不难发现
一

些关于可变更合同纠纷的裁决 。 在这些裁决中 ，法院大多以
“

变更权超过一年除

斥期间
”

为由不支持当事人变更合同内容的请求 。 法院仅在极少数案件中接受当事人
一方的诉讼请

求 ，并根据 《合同法 》第 ５４ 条对合同的内容或条款作出 了变更 。

［
５４

］

也有个别法院根据 《 民通意见》第

７３ 条中
“

当事人请求撤销 的 ，人民法院可 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

之规定 ，在当事人诉请撤销法律

行为时 ，强行对争议法律行为的内容作出 了变更。

［
５ ５

 ３

总体而言 ，现行法关于可变更民事法律行为或合

同的规定实际上发挥了裁判规范的作用 。 只不过 由于法律规定过于概括且存在明显缺漏 ，

［
５６

］现行法

关于可变更法律行为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受到很大限制 。

四 、部分保留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变更制度

我国的 《 民法总则 》立法应否继承 《 民法通则 》与 《合同法 》关于可变更法律行为 （合同 ） 的规定 ，

是一项重大立法变革问题 ，应全面分析 ，谨慎抉择 。 从世界各地相关立法尤其是一些最新立法 、可变

更性应用于可撤销法律行为的合理性及我国法院关于法律行为可变更性的案例等角度综合考虑 ，完

全沿袭与全部摒弃现行相关规定的极端做法皆不可取 ，
部分保留旧法的规定并对其加 以补充完善比

较可行 。 变更权只是法律于撤销权之外再赋予表意人的
一

种救济权 ， 当具备法定事 由时 ，表意人可 自

主决定到底是行使变更权还是行使撤销权 。 只有在表意人 自行选择行使变更权时 ，才可能发生法院

对私人 自治干预的可能 。 如果对法院公平调整法律行为持不信任态度 ， 表意人可以不选择行使变更

权 ，而是选择撤销法律行为 。 法院能否介人私人 自 治
，
完全取决于表意人的 自 主意思 。 因此 ，对于可

撤销法律行为 ，在撤销权之外另外赋予表意人一种变更权 ，在法政策上并非不可行 。 之所以认为应限

制变更权的适用范围 ，
主要是基于更为具体的理由 。 以重大误解为由变更法律行为 ，在法政策上会形

成当事人双方利益严重失衡问题 ；
以受欺诈 、受胁迫为由变更法律行为 ，在效果上明显不如

“

承认法律

行为 ＋请求损害赔偿
”

的救济模式 。 故而 ，建议废弃现行法关于重大误解 、受欺诈 、受胁迫的法律行

为可予变更的规定 。 《民通意见 》第 ７３ 条关于
“

当事人请求撤销 的 ，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
”

之

规定明显妨害了私人 自治 ，应予以废除 。 现行法最值得继承之处 ，是在显失公平或者乘人之危情形下 ，

受害方可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法律行为 。 不过 《 民法总则 》在继承现行法规定之时 ，需要对法

院或仲裁机构 以何种标准变更法律行为及变更权的除斥期间作出补充规定 。 在废除 旧法之时 ，
新法

也要注意立新 。 建议借鉴 《瑞士债法典 》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及第 ２５ 条的规定
，
明确规定在当事人一方存

在计算错误时 ， 不可撤销法律行为 ，但可对其予以变更 ；在
一

方当事人发生错误 ，而相对人表示同意法

律行为以符合错误方真实意思的方式订立时 ，错误方不得撤销法律行为 。

（责任编辑 ： 洪 玉 ）

〔 ５４ 〕 同前 注 〔
４０

〕。

［ ５５ 〕 参见 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浙嘉民终字第 ２７９ 号民事判 决书 。

［ ５６ 〕 例如 ，我 国 《合 同法 》 第 ５４ 条是关于 当事人一方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合 同的规定
，
但其第 ５５ 条仅仅

规定 了撤销权消灭 的两种情形 ，

而未提及变 更权 。 另 外 ，
对于法院或仲裁机构如何变 更法律行为 或者合 同 ， 现行法根本 未作规定 。

７９


